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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题研究：为互联网银行解缚 助力小微企复工复产 

作者：胡滨（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金融监管研究中心主任） 

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，“抗疫”工作取得重大进展，

接下来如何尽 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，推力企业复工复产，将此次疫

情对国民经济生活产生的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成为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最

重要的议题。就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而 言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银行业

的贷款质量、业务经营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但 与此同时，作为重

要的服务业和金融中介组织，银行又需要担负起支持复工复产、国民 经济

恢复和稳定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。 

金融抗疫政策仍有短板 

新冠疫情以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多次强调发挥金融机构在抗击新冠

疫情中的积极 作用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措施，并重点

针对个体工商户加大扶持， 帮助缓解疫情影响纾困解难。在党中央和国务

院的部署下，各项金融支持政策密集出台， 相关效果也不断显现。在各项

政策的执行和落地过程中，如何实现政策的精准触达，如 何提高政策的实

施效果，如何评估政策的价值意义，都成为决定此次金融“抗疫”胜利与 

否的关键。就政策而言，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是如何最大范围地惠及更

多的微型企业 和经济主体，将优惠政策精准地触达最需要资金的经济社会

末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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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在疫情下难以触达中小微企业。面对突如其来的

新冠疫情，银 行业务网点很难展业，常规的贷前风控和贷后管理受到影响，

金融支持和优惠政策很难 迅速触达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特别是那些

主要依靠传统线下手段展业的商业银 行，在贯彻执行“抗疫”政策时犹如

被捆住手脚的困兽，很难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金融政 策，将政策优惠及时

传递给小微企业，担负起稳定经济和居民生活的社会责任。 

多数的微型企业还不是政策支持的重点。疫情之下，目前大多数的金

融支持政策主 要针对中小企业，但从认定标准和信贷投放上看，占比接近 

50%的微型企业受各种风控 约束很难被覆盖。例如，近期被媒体聚焦的西

贝、海底捞等大型餐饮企业以及一些中小 企业资金困难目前已经得到很好

的解决，但与他们相比，在餐饮企业中占绝对主体的微 型企业更需要扶持，

他们抗风险能力更弱，歇业受到的伤害也更大，需要更多、更大的 政策扶

持。 

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户的政策支持难以落地。与小微企业相比，个

体户更难获得 目前的金融政策支持。目前，个体户可以包括个体工商户和

个体经营户，其中个体工商户是指按照相关法律规在部门注册登记过的个

体户，而个体经营户主要指没有工商注册 但实际从事个体经营活动。从当

前情况看，对受疫情影响最大的、对民生生活冲击最大 的应该还是个体工

商户，特别是个体经营户。虽然，近期出台了《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 大对

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 3000 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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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息贷款定 向支持个体工商户，鼓励互联网平台联合互联网银行、中小银

行，帮助个体工商户拓展 融资渠道，提供定期免息或低息贷款，但由于没

有官方的登记注册，缺乏抵押担保品、 没有银行信贷记录以及稳定的银行

流水，更多的个体经营户基本都被排斥在现有的全部 优惠扶持政策之外。 

反观一些具有互联网和科技基因的金融机构，则在此次“抗疫”过程

中，借助自身平 台和技术优势，快速调配其自身特有的信息流、商品流和

资金流，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， 成为稳经济、稳信心的重要支持力量。特

别是一些互联网银行，运用“无接触服务”、“非 接触贷款”等模式，通

过在线申请、无需人工接触的数字贷款方式为中小微企业和更多 的个体工

商户提供贷款，并迅速得到其他各大银行的相应，联合开展金融服务。 

3 月 13 日，银保监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（银保监会：加

大产业链资金 支持鼓励大行和民营银行合作），鼓励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

行加强与主要依靠互联网运 营的民营银行的业务合作，为小微企业精准滴

灌，提高复工复产小微企业的贷款可获得 性。 

疫情呼唤为互联网银行解缚 

在我们惊喜地看到效果和成绩的同时，这些互联网银行在具体开展业

务中也面临着 诸多的困难挑战和制度约束，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，很难最

大程度地实现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，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。 

互联网银行之所以面临种种困难，根源或许在于其准生时“民营银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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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定位模糊。 一方面互联网银行的快速成长，客观上发挥了金融对经济结

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 用，优化了社会融资结构，强化对重点领域和

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；另一方面，受到明 天系、安邦系、海航系等民营产

业集团相继爆雷以及包商、锦州等城商行经营困难的影 响，民营银行业务

特别是互联网银行在股权比例、业务范围、融资渠道、展业区域等均 受到

严格管控，监管机构关注重点也从鼓励扶持转向风险处置，诸多民营银行

改革措施 事实上并未落实到位。 

融资渠道上，互联网银行在筹资渠道上受限，存在“筹资难，筹资贵”

的问题。在资本端，互联网银行资本规模较小，且缺乏通过发行二级资本

债等渠道补充资本的能力； 在负债端，互联网银行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受

限，进入银行间市场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门 槛较高。这些业务对于其他中小

银行而言只是普通业务，但对于互联网银行却需要特批， 导致互联网银行

增长空间和业务规模受限，难以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。 

牌照管理上，由于目前互联网银行牌照统一纳入民营银行范畴，存在

定位不清问题。 针对互联网银行的监管目前参考城市商业银行标准，但事

实其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又与 传统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，造成在执行普

惠金融定向降准、抵扣和再贴现等政策时容 易出现不对等或不一致的情况。 

基础业务上，由于没有物理网点无法远程开设 I 级账户，很难降低资

金成本。互联 网银行缺少低成本的储蓄资金，由于开业普遍较短也很难参

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 流动性管理和发行金融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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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问题都变相提高了互联网银行的资金 成本，而服务和产品多为普惠金

融类型，短期内难以满足“两增两控”要求，也不利于降 低小微企业融资

成本。 

股权控制上，存在区别对待问题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。按照目前的监

管规定，互联 网银行大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 30%，而国资背景

的股东并未受此限制，例如中 信集团对中信银行持股比例为 65.37%，中

石油对昆仑银行的持股比例为 77.1%。同时， 互联网银行股东亦不允许

具有外资背景，而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，外资入股中资商业银 行的限制已

经逐步放开。另外，相比起其他中小商业银行，互联网银行股东需承诺承

担 剩余风险，这一规定对主要股东赋予超越有限责任之上的加重义务，然

而民营银行的股 东最多只能持股 30%，在承担了更大责任的情况下，无

法充分分享银行发展的红利，造 成权责不对等的现实，不利于股东持续投

入资源。 

发挥互联网银行作用，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

互联网银行从经营模式、风险定价能力到风险特征与一般民营银行差

异甚大。如果 把互联网银行与一般民营银行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监管，犹如

把几个潜力巨大的好学生放 到差生班里，管理太松差生就开小差了，管理

太严格又限制了好学生的发展。时至今日， 互联网银行经营稳定、风险可

控、业绩优良，业已成为经济中扶助薄弱环节（个体户、 小微商户、中低

收入群体）的重要金融支持力量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同时着眼于商业 银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2570


